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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没有全部记载保险合同的内容。详细内容请参照保险主条款・附加条款・特别约定（特别是粗体

字部分）等。如有不明之处请向本公司咨询。 

【说明书适用的主险条款名称】 

日本财产物流责任保险条款 

【投保时的注意事项】 
       

●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是指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且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

具有保险利益的人。 

●基本条件（或赔

偿的范围）以及附

加条款（包括特别

约定） 

这部分显示了本公司的承保条件，请确认有没有错误。 

【责任范围】 

主险条款的保险责任概述（具体请参见所附条款内容） 

1. 承保被保险人由于保单明细表中列明的承保业务，所导致的货物损失、共同海损分摊或救助费分摊等条款

约定的应由被保险人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 

2. 承保被保险人在执行保单明细表中列明的承保业务过程中，因条款列明的疏忽行为、错误或遗漏事项而导

致的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3. 因保单明细表中列明的承保业务，而导致的条款约定的应由被保险人依法承担的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 

【主要的除外责任（不能支付保险赔偿金的情况）】 

（除了以下的情况不能支付保险赔偿金外，本保险由主条款、附加条款、特别约定等构成，请确认具体除外

责任。） 

（一）任何核燃料、核废料或核燃料燃烧所导致的放射性污染或电离辐射； 

（二）战争、入侵、外敌行为、敌对行动、内战、叛乱、内乱、革命、暴动、骚乱、军事政变或篡夺政权、

恐怖主义行为； 

（三）因任何政府、公共机构或当地政权的命令导致的没收、剥夺所有权、征收、征用、国有化、拆除、破

坏或损毁； 



（四）污染，但如果该污染因可明确认定为突然的、非故意的且无法预见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除外； 

（五）诽谤、造谣中伤、诋毁或恶意言论； 

（六）被保险人的欺诈、违法或犯罪行为； 

（七）被保险人的处心积虑的、恶意的、鲁莽的、故意的行为或疏忽； 

（八）在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承保区域以外所发生的任何事故； 

（九）因违反任何法律法规所导致的任何罚款或处罚； 

                                                                           等 

以上【责任范围】与【主要的除外责任（不能支付保险赔偿金的情况）】列举的为物流责任保险主险条款主

要承保责任和责任免除等内容，本保险条款涉及多项保险项目，被保险人可根据其实际业务内容选择投保，

具体的保险合同的保障以保单明细表列明的保险项目、保险利益、附加条款、特别约定等为准。 

【有关保险期间和保险责任】 

保险期间是指本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的期间。 

本公司按照保单记载的以事故发生为基础条款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请注意。 

【有关共同保险】 

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保险公司共同承保的情况下，各个公司按照各自的承保比例承担保险责任。 

【有关重复保险】 

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

且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 

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

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有关企业・个人信息的使用】 

本公司以履行保险合同、介绍保险产品、提供保险服务为目的，取得并使用与本保险合同相关的企业或个人

信息，以及将该信息提供给业务委托方及再保险公司。 

【有关保险费的支付】 

请在收到本公司签发的缴费通知书后，在约定的期限内尽快支付全额保费。如逾期未支付保费，本公司将有

可能不承担保险责任，请引起注意。 

签订保险合同后的注意事项 

【有关保险内容的变更】 

在合同有效期内，如保险内容发生变化，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本公司。如果没有通知本公司或者通知延迟，

本公司有可能不承担赔偿责任，请注意。 



【发生保险事故时】 

●事故对应 

发生保险事故时请马上与本公司联系，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 

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

的，本公司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向本公司提供必要的证明和资料。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单

证提供义务， 导致本公司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本公司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

任。 

       

【注意】 

※根据保险合同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要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果在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发生

了保险事故，本公司有可能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甚至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如实告知义务的详细

内容请参照保险主条款、附加条款、特别约定等。 

【有关退保】 

1.除非管辖法律另有规定，本保险合同的双方均可提前 60 天书面通知对方解除本保险合同。本保险合同期限

届满时，保险人无续保或发出不续保通知的义务。在保险责任开始后，如果没有或将来也不会有任何本保险

合同下的保险索赔发生，投保人要求解除本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在扣除按短期保险费率计收的保险责任开始

之日起至保险合同解除之日止的保险费后，将剩余部分的已收保险费退还投保人；保险人要求解除本保险合

同的，保险人将按日比例收取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保险合同解除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并将退还剩余部

分的已收保险费退还投保人。 

2.上述为主险条款中关于解除保险合同的约定。如保险合同中包含解除保险合同的附加条款或特别约定，对

于附加条款或特别约定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请以附加条款或特别约定为准；其他未尽事宜，请以主险

条款为准。 

 


